
证券代码：

601111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

2025-028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5

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5月，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所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

团” ）合并旅客周转量（按收入客公里计）同比上升。 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位公里计）同比上升

4.5%，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8.4%。 其中，国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2.4%，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6.0%；

国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10.4%，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16.0%；地区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下降2.6%，旅

客周转量同比上升0.3%。平均客座率81.3%，同比上升2.9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航线同比上升2.8个百分

点，国际航线同比上升3.7个百分点，地区航线同比上升2.0个百分点。

货运方面，货运运力投入（按可用货运吨公里计）同比上升2.2%，货邮周转量（按收入货运吨公里

计）同比上升6.2%。 货运载运率为41.5%，同比上升1.6个百分点。

2025年5月20日起，公司新增北京首都-多伦多航线（每周两班）。

2025年5月，本集团共引进1架C919飞机，1架A320系列飞机。 截至2025年5月底，本集团合计运营

936架飞机，其中自有飞机415架，融资租赁226架，经营租赁295架。

2025年5月主要运营数据如下表：

本月实际完成

数

比上年同期增

长(%)1

环比增长(%)1

当年累计

完成数

比上年同期

累计增长(%)

1

一、运输能力

1、可用吨公里(百万)2 3,793.9 3.8 2.9 18,814.4 4.0

其中:�国内航线 2,386.1 1.0 4.6 11,912.2 -2.3

国际航线 1,308.7 10.2 0.2 6,405.2 19.0

地区航线 99.2 -6.3 0.2 497.0 -2.5

2、可用座位公里(百万)3 30,448.4 4.5 4.2 148,122.1 3.5

其中:�国内航线 20,789.2 2.4 5.7 101,241.9 -1.5

国际航线 8,806.9 10.4 1.1 42,721.1 18.2

地区航线 852.2 -2.6 1.5 4,159.1 -0.4

3、可用货运吨公里(百万)4 1,051.0 2.2 -0.3 5,464.5 5.2

其中:�国内航线 516.3 -3.8 0.6 2,803.6 -5.0

国际航线 515.6 10.0 -1.0 2,555.6 20.2

地区航线 19.1 -18.2 -4.5 105.3 -9.4

二、运输

1、收入吨公里(百万)5 2,631.8 7.9 4.7 12,497.0 6.0

其中:�国内航线 1,688.0 5.9 6.1 8,036.2 1.6

国际航线 881.6 12.7 2.6 4,156.5 16.2

地区航线 62.1 -0.5 -1.4 304.4 0.5

2、收入客公里(百万)6 24,743.9 8.4 4.2 119,452.7 5.5

其中:�国内航线 17,425.5 6.0 5.8 83,825.0 1.4

国际航线 6,708.7 16.0 1.0 32,612.7 18.3

地区航线 609.8 0.3 -2.5 3,015.0 0.6

3、收入货运吨公里(百万)7 436.3 6.2 7.0 1,969.2 7.8

其中:�国内航线 146.4 7.0 12.7 666.4 1.4

国际航线 284.3 6.0 4.2 1,277.8 11.7

地区航线 5.5 -5.3 6.1 25.0 -2.0

4、乘客人数(千) 13,399.1 5.6 4.5 64,335.5 3.1

其中:�国内航线 11,492.4 4.6 5.4 54,977.6 1.1

国际航线 1,516.2 14.8 0.4 7,426.0 20.2

地区航线 390.5 2.2 -3.1 1,931.9 3.3

5、货物及邮件(吨) 132,195.1 5.6 9.1 601,470.3 4.1

其中:�国内航线 87,074.9 6.3 11.7 398,901.5 2.0

国际航线 41,550.8 4.8 4.6 186,240.3 9.3

地区航线 3,569.4 -1.5 4.4 16,328.5 1.6

三、载运率

1、客座利用率(%)8 81.3 2.9 0.0 80.6 1.5

其中:�国内航线 83.8 2.8 0.1 82.8 2.3

国际航线 76.2 3.7 -0.1 76.3 0.0

地区航线 71.6 2.0 -3.0 72.5 0.7

2、货物及邮件载运率(%)9 41.5 1.6 2.8 36.0 0.9

其中:�国内航线 28.4 2.9 3.0 23.8 1.5

国际航线 55.1 -2.1 2.8 50.0 -3.8

地区航线 28.9 3.9 2.9 23.7 1.8

3、综合载运率(%)10 69.4 2.7 1.2 66.4 1.3

其中:�国内航线 70.7 3.3 1.0 67.5 2.6

国际航线 67.4 1.5 1.5 64.9 -1.5

地区航线 62.6 3.6 -1.0 61.2 1.9

注：1、运输能力及运输同比、环比单位为百分比，载运率同比、环比单位为百分点

2、可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用运载吨位数量

3、可用座位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出售座位数量

4、可用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5、收入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乘客及货物）吨位量

6、收入客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7、收入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

8、客座利用率指以收入客公里除以可用座位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9、货物及邮件载运率指以收入货运吨公里除以可用货运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10、综合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除以可用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集团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

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2025/6/14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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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代码：

000612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2025-045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万方”或“公司” ）拟发行股份购买杭州锦江集团

有限公司等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预计构成重组上市。 公司

于2025年3月15日披露的《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中已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以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重大风险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

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方案或者对本次交易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本次交易工作

正在有序进行中。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相关批准、审核并注册以及最终

取得批准、审核并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最终能否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历史信息披露情况

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证券

（证券品种：A股股票，证券简称：焦作万方，证券代码：000612）已于2025年3月3日开市时起停牌。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停牌期间，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披露了《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2025年3月1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于2025年3月17日开市起复牌。

2025年4月15日，公司披露《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2025年5月15日，公司披露《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相关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在相关工

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由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议案。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工作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重大风险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

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方案或者对本次交易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本次交易相关工

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相关批准、审核并注册以及最

终取得批准、审核并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最终能否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信息均

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

2025-035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5日披露的《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重大事项提示” 及“重大风险提示” 章节中，详细披露了公司拟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其他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披露的风

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本次交易中止、取消或者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本次交易

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衡阳美年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84.00%股权、宁德美年大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81.00%股权、烟台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75.00%股权、烟台美年福田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

司49.00%股权、武汉美慈奥亚科技管理有限公司52.81%股权、三明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85.00%股权、肥城美

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90.00%股权、南宁美元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69.86%股权、德州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84.00%股权、安溪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72.90%股权、连江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82.00%股权、沂水美年大

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80.50%股权、山东美铭奥亚健康咨询有限公司92.35%股权、厦门银城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81.00%股权及控股子公司郑州美健健康管理有限公司47.37%少数股权、 广州花都区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49.00%少数股权、安徽美欣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42.46%少数股权、淄博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49.00%少数

股权、吉林市昌邑区美年大健康科技管理有限公司48.05%少数股权。

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2025年4月1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议案，因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1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相关公告。

2025年5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

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

议本次交易具体方案及相关事项，并将另行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方案及相

关议案。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相关监管机构批准或注册后方可正式

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注册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

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

2025-036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

刻

度的公告

公司股东杭州信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美年健康” ）5%以上股东杭州信投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杭州信投” ） 于2025年6月1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8,32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0.21%）， 减持后杭州信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美年健康股份比例由

13.03%减少至12.82%。

公司于2025年5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7）。 近日，公司收到杭州信投出具的《关于所持美年健康股份变动的通知》，其减持触及

美年健康总股本1%的刻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杭州信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3幢5层582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6月11日

权益变动过程

因自身资金需求， 杭州信投于2025年6月1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美年

健康8,320,000股股份。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美年健康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美年健康持续性

经营产生影响。

股票简称 美年健康 股票代码 002044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832 0.21

合 计 832 0.2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杭州信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9,599.6049 5.01 18,767.6049 4.8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1,393.7797 8.02 31,393.7797 8.02

合计持有股份 50,993.3846 13.03 50,161.3846 12.8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993.3846 13.03 50,161.3846 12.82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 否□

本次减持相关的股份减持计划已进行预披露，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6

日披露的《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杭州信投本次减持

与此前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一致，截至《关于所持美年健康股份变动的

通知》出具日，上述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履行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

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

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杭州信投出具的 《关于所持美年健康股份变动的通知》）

√

注：本公告表格中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

2025-037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

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年健康” ）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

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及2024年12月30日召开的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申请融资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部分下属子公司2025年度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49亿元； 同意公司向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 （以下简称

“融资担保中心” ）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提供反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1）。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中国信托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上海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鑫” ）提供主债权限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连

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 ） 分别签署了《普惠及小企业借款保证合

同》，为上海卓越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卓越慈铭” ）、上海至诚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至诚慈铭” ）、上海初元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初元慈铭” ）分别提供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

万元、500万元、4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同时，公司向融资担保中心分别签署了《不可撤销信用反担保函》，对融

资担保中心为上述3家下属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合计不超过1,900万元借款中85%的部分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公司向融资担保中心提供反担保。

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胜利路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 ）分别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大连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美年” ）、大连美年健康悦享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连悦享” ）分别提供最高债权额人民币1,000万元、5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天

津滨海新区美欣门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美欣” ）提供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连带

责任担保。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卓越慈铭与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租” ）签署了《保证合

同》，为上海美阳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阳” ）提供租赁本金人民币915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在预计额度内，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

被担保方之间的担保金额进行调剂。 本次公司从上海美年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美年门诊部有限公司未使

用的共同担保额度中调剂不超过人民币2,500万元至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其他子公司， 上述担保额度内部调剂

完成后，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其他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64,5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

币67,000万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美年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美

年门诊部有限公司提供的共同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65,6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63,100万元。 本次担保

事项无需单独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及被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

1、上海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10月21日

法定代表人：万冬琦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477号4层B79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

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鑫75%股权，上海美鑫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上海美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2,658,197.06 321,745,751.43

负债总额 70,335,631.00 69,669,934.0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572,296.80 6,170,789.60

流动负债总额 65,350,868.57 64,870,816.34

净资产 252,322,566.06 252,075,817.43

项目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01,915.60 7,351,537.45

利润总额 328,998.18 3,265,037.86

净利润 246,748.63 2,232,460.80

2、大连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8月1日

法定代表人：张宁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虹霞路156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健康信息咨询、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以上均不含专项审批）；门诊医疗服务

（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大连美年100%股权，大连美年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大连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3,450,151.78 268,409,421.30

负债总额 249,618,967.83 237,920,980.7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4,841,000.00 12,841,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18,382,203.83 202,494,263.88

净资产 23,831,183.95 30,488,440.53

项目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010,584.80 129,445,877.15

利润总额 -7,744,753.95 8,486,367.28

净利润 -6,657,256.58 5,233,388.44

3、大连美年健康悦享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4月20日

法定代表人：范凯红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虹彩东路521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2,150万元

经营范围：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女保健；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医

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健康体检服务；健康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大连悦享77.67%股权，大连悦享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大连悦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791,823.98 69,880,360.62

负债总额 56,147,619.45 50,720,769.8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9,000,000.00 11,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9,783,583.74 20,541,069.72

净资产 16,644,204.53 19,159,590.76

项目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968,021.13 54,200,669.12

利润总额 -3,143,065.38 11,863,071.13

净利润 -2,515,386.23 9,315,706.61

4、上海初元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26日

法定代表人：尚凯凯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铁岭路32号2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销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初元慈铭100%股权，上海初元慈铭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上海初元慈铭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094,168.43 24,949,251.49

负债总额 18,246,123.28 16,677,627.1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000,000.00 5,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8,246,123.28 16,677,627.10

净资产 6,848,045.15 8,271,624.39

项目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20.00 9,921,840.65

利润总额 -1,776,471.18 -3,176,482.87

净利润 -1,423,579.24 -2,499,646.07

5、上海至诚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5月27日

法定代表人：尚凯凯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637号2层、2夹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销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至诚慈铭100%股权，上海至诚慈铭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上海至诚慈铭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189,896.41 35,317,395.05

负债总额 36,435,633.18 31,137,531.4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450,000.00 8,5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5,194,515.96 28,716,676.57

净资产 1,754,263.23 4,179,863.65

项目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05,708.23 14,123,195.82

利润总额 -2,417,320.55 -3,445,496.82

净利润 -2,425,600.42 -2,909,657.86

6、上海卓越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5月11日

法定代表人：尚凯凯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188号2层整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销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卓越慈铭100%股权，上海卓越慈铭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上海卓越慈铭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8,619,863.86 140,848,717.73

负债总额 130,783,535.59 130,952,903.0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7,990,000.00 17,99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85,585,456.67 84,887,323.54

净资产 7,836,328.27 9,895,814.70

项目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529,719.35 59,424,801.64

利润总额 -2,734,612.24 -437,536.49

净利润 -2,059,486.43 -431,221.68

7、上海美阳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6月25日

法定代表人：尚世英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398号5楼501-510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阳100%股权，上海美阳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上海美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9,048,772.64 112,000,342.49

负债总额 129,037,610.01 112,078,396.3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6,900,000.00 17,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03,890,281.16 80,281,127.76

净资产 -9,988,837.37 -78,053.90

项目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58,343.67 36,745,723.07

利润总额 -9,907,306.76 -11,882,925.31

净利润 -9,910,783.47 -11,945,763.00

8、天津滨海新区美欣门诊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6月1日

法定代表人：解静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津塘公路1255号天润商业街D201-204\E201-204\F201-208\H201-204号商铺

注册资本：人民币1,382.43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天津美欣100%股权，天津美欣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天津美欣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1,286,557.65 71,686,990.55

负债总额 77,847,598.43 55,440,889.2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4,000,000.00 14,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1,764,527.34 55,101,126.52

净资产 13,438,959.22 16,246,101.34

项目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968,809.49 52,740,780.03

利润总额 -3,992,283.99 2,906,501.94

净利润 -2,807,142.12 1,812,252.72

（二）被反担保方

名称：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

有效期：自2025年02月14日至2026年04月26日

负责人：陈炯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陆家浜路1056号16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承担上海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的运营管理，开展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协调处理

基金理事会日常事务等职责。

关联关系：公司与融资担保中心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被反担保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上海银行签署的《普惠及小企业借款保证合同》

债务人（借款人）：上海卓越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至诚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初元慈铭门诊部有限公

司

债权人（贷款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债权人在本合同所指主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含复利）、罚息、违约金、

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和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律师、保全、保险、

鉴定、评估、登记、过户、翻译、鉴证、公证费等）。

保证期间：（1）自本合同所述借款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若本合同所述主合同项下债务人

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因借款人违

约，贷款人提前收回贷款时，保证期间相应提前。

其他重要条款：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如发生违约，在共同保证人融资担保中心先行代偿后，融资担保中心有权

向本保证人全额追偿；本保证人若在融资担保中心前先行代偿，自愿放弃向共同保证人融资担保中心追偿。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借款本金分别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人民币伍佰万元整/人民币肆佰万元整。

2、公司向融资担保中心签署的《不可撤销信用反担保函》

债务人：上海卓越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至诚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初元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

贵中心：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

反担保保证人（我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委托担保承诺书》中约定的债务人应向贵中心支付的全部款项，包括：贵中心因履行保证责任支

付的全部款项、自付款之日起的利息（利率为每日万分之二点一）等费用。 我方承诺如债务人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

《委托担保承诺书》中约定的对贵中心负有的义务和责任，我方保证无条件立即向贵中心支付债务人应付款项。

保证期间：自贵中心代偿之日起叁年。

反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壹仟陆佰壹拾伍万元整。

3、公司与华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主合同债务人：大连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大连美年健康悦享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胜利路支行

保证人（甲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

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

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

保的最高债权额。

保证期间：（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

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

日；2）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

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2）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

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据法律或主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3）如

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之日视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分别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4、公司与中国信托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主债务人：上海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授信银行即债权人：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保证合同所述的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与主债权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债权实现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律师费用）及损害赔偿。

保证期间：（1）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划分为数部份（如分期提

款），且各部份的债务履行期不相同，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因主债务人违约，授信

银行提前收回债权的，保证人应当相应提前承担保证责任。 1）贷款、项目融资、贴现、透支、拆借的主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为各主合同约定的到期还款日。 2）信用证、保函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授信银行开立的付款通知中规

定的付款日。 3）进出口信用证押汇、出口托收押汇、出口发票贴现、打包贷款的授信银行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合同约

定的融资到期日。 4）若授信银行和债务人协商对债务进行展期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展期到期日，若授信

银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届满之日为被宣布提前到期日。（2）保证人对债务人缴纳、增缴保证金承担担保责任的

期间为授信银行要求债务人缴纳之日起二年；若授信银行分次要求的，则为每次要求缴纳、增缴之日起二年。 （3）

部份或全部债务履行期届满，授信银行未受清偿的，授信银行均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限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5、公司与浦发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天津滨海新区美欣门诊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保证期间：（1）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2）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

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3）本合同

所称“到期” 、“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4）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

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全部或部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 债权人宣布包括债

权人以起诉书或申请书或其他文件向有权机构提出的任何主张。（5）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

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6、上海卓越慈铭与江苏金租签署的《保证合同》

债务人：上海美阳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上海卓越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2）主合同项下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3）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

等）。 保证人对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被认定为其他法律关系而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及其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实现债权或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等）仍应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1）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期限内债权人可选择任何时间向保证人主张权利。（2）

主债务为分期履行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系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保证期间为主债务最后一期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债权人与债务人变更主债务履行期限的，保证期间自变更后的主债务最后一期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租赁本金为人民币玖佰壹拾伍万元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6月12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52,023.81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净资产的44.49%，其中，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59,601.16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

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32.81%；子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1,597.65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

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0.31%。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上海银行签署的《普惠及小企业借款保证合同》（上海卓越慈铭、上海至诚慈铭、上海初元慈铭）；

2、公司向融资担保中心签署的《不可撤销信用反担保函》（上海卓越慈铭、上海至诚慈铭、上海初元慈铭）；

3、公司与华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大连美年、大连悦享）；

4、公司与中国信托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海美鑫）；

5、公司与浦发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天津美欣）；

6、上海卓越慈铭与江苏金租签署的《保证合同》（上海美阳）。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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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取消部分议案暨延期召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20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515 东峰集团 2025/6/12

二、取消部分议案及延期召开的情况说明

（一）取消部分议案的情况

1、取消议案的名称

原议案序号9：《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及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原议案序号10：《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度及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原议案序号11：《关于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及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2、取消议案的原因

公司原控股股东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衢州智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衢州智

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份转让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亦已

发生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2025-034号公告）。

基于上述原因，《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及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关于公司

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度及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及2025年度监事

薪酬的议案》需根据后续具体工作安排进行相应的调整，公司董事会决定取消上述三项议案,该三项

议案不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本次取消股东大会议案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延期召开的情况

基于与股东大会取消部分议案相同的原因，为配合后续具体工作安排，公司原定于2025年6月20

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延期至2025年6月27日。

三、除了上述变更事项外，于2025年4月22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变更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6月27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金园工业城公司E区会议室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27日

至2025年6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2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3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4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5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进行融资的议案》 √

8

《关于以自有资金支付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剩余尾款及注销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

特此公告。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5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进行融资的议案》

8

《关于以自有资金支付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剩余尾款及注

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3708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

2025-047

债券代码：

113584

债券简称：家悦转债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家悦转债”可选择回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期间：2025年6月5日至2025年6月11日

● 回售有效申报数量：0张

● 回售金额：0元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5年6月16日

一、本次可转债回售的公告情况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8日披露了《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家悦转债” 可选择回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于2025年5月29日披露了《家家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家悦转债” 可选择回售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并分别于2025年

5月29日、2025年5月30日、2025年6月6日和2025年6月10日披露了关于“家悦转债” 可选择回售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5-039、2025-040、2025-044、2025-046）。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等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家悦转债” 的转债代码为“113584” ，回售价格为100.00元/张（含当期利息），回售申报期为

2025年6月5日至2025年6月11日，回售申报已于2025年6月1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结束。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一）回售结果

“家悦转债” 的回售申报期为2025年6月5日至2025年6月11日，回售价格为100.00元/张（含当期

利息）。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家悦转债” 回售申报期

内，回售的有效申报数量为0张，回售金额为0元。 公司无需办理向投资者支付回售资金等后续业务事

项，本次回售已完成。

（二）回售的影响

本次“家悦转债”回售不会对公司现金流、资产状况、股本情况等方面造成影响。

三、本次可转债回售的后续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未回售的“家悦转债”将继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公告编号：

2025-038

转债代码：

110095

转债简称：双良转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标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招标代理机构山东鲁电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送达的《中标结果公告》，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甘肃能化庆阳2×660MW煤电项目工程间冷塔EPC工程招标项目

招标人：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山东鲁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标人：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介绍：根据互联网信息，甘肃能化庆阳2×660MW煤电项目工程间冷塔EPC工程为新建项目，

新建2×660MW超超临界空冷燃煤发电机组，两机一塔，同步建设脱硫、脱硝、除尘装置、配电装置、灰

场、雨水外排工程等。 项目建成后有利于促进甘肃电网主网架的发展，增强西北电网主网架的输电能

力。 同时，庆阳电厂具有70%的调峰能力，有利于助力双碳转型，促进新能源消纳。

招标范围：间接空冷系统的设计、设备和材料制造、采购、运输、工程实施全面管理、建筑、安装、调

试、验收、技术服务、培训、性能质量保证等所有工作。

项目地点：甘肃省庆阳市宁县

中标总金额：人民币23,698万元。 （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项目预计中标总金额为人民币23,698万元， 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1.82%。

2、招标人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资信良好，履约能力较强，与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本项目的实施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招标人形成业

务依赖。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上述项目的中标结果文件，但尚未签署正式合同，合同主体可能会

发生变更，合同签订和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项目具体内容及项目金额以最终签署的正式合同为

准。 如因公司原因最终未签约由此给其他各方造成的损失，公司还可能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根据项目进展依法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招标代理机构送达的《甘肃能化庆阳2×660MW煤电项目工程间冷塔EPC工程中标结果公告》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